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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321        证券简称：翰博高新        公告编号：2024-080 

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关联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根据未来的融资和担保需求，翰博高新

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 年 1 月 15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度担保额度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4年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新增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42,000 万元，

担保用途分为融资性担保和非融资性担保，融资性担保主要用于控股子公司在银

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融资业务（授信融资品种及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

金贷款、项目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理、押汇、外汇及金融衍

生品等业务）提供担保，非融资性担保主要用于为控股子公司在对应债权人处购

买产品提供担保等。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87,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155,000万

元。 

同时，公司于 2023 年 12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王照忠先生及其夫人、王照忠先生控制的企业翰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王氏翰博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综

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6,100万元。 

二、本次担保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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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重庆博硕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博硕”）向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分行（以下简称“中国建设银行”）申请授信，

具体使用情况以实际签署的融资合同为准（以下简称“主合同”）。公司、公司

实际控制人王照忠先生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于 2024 年 11 月 19 日签署《本金最

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重庆博硕在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责

任的最高限额为主合同项下债权人民币壹亿玖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违约金、

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

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为重庆博硕提供担保额度总额共计人民币 6.2

亿元（实际担保余额 2.4683 亿元），上述担保额度在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

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博硕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1月 8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水善路 19号 

法定代表人：可传丽 

注册资本：13,23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节能照明产品、液晶显示器及零配件、模具、电子零件材料、胶

粘制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绝缘材料、五金材料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凭资质经营）；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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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9 月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未经审计） （经审计） 

总资产 1,090,593,789.14 943,746,489.18 

负债总额 712,299,667.53 529,015,841.29 

净资产 378,294,121.61 414,730,647.89 

资产负债率 65.31% 56.05% 

营业收入 422,945,778.01 694,333,033.50 

净利润 -36,436,526.28 15,028,469.60 

注：上述数据为单体报表数据。 

信用情况：被担保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方：重庆博硕光电有限公司； 

保证人：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王照忠；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分行； 

担保金额：主合同项下债权人民币壹亿玖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违约金、

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

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担保额度 实际担保余额 

公告披露日期 

是否资产

负债率超

过 70% （万元） （万元） 

重庆博硕光电

有限公司 

19,000  7,118  本次续签 

否 

12,000  2,482  2022/11/21 

5,000  2,937  2023/11/7 

6,000  3,736  2023/5/22 

15,000  6,537  202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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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1,874  2023/12/19 

小计 62,000  24,683  - 

博讯光电科技

（合肥）有限

公司 

13,000  12,430  2024/4/18 

是 

10,000  9,250  2022/1/27 

35,000  14,619  2020/12/10 

10,000  9,429  2024/2/23 

7,000  5,838  2024/4/9 

10,000  9,800  2024/4/9 

10,000  9,686  2024/9/19 

8,000  7,931  2024/9/19 

6,000  3,229  2023/11/7 

7,800  6,221  2024/4/9 

小计 116,800  88,434  - 

合肥星宸新材

料有限公司 

2,000  1,975  2024/3/19 

否 500  500  2024/6/24 

小计 2,500  2,475  - 

重庆汇翔达电

子有限公司 

1,000  1,000  2024/5/29 

否 500  500  2024/6/24 

小计 1,500  1,500  - 

博晶科技（滁

州）有限公司 
150,000  78,320  2022/4/29 

是 

小计 150,000  78,320  - 

重庆翰博显示

科技有限公

司、重庆翰博

显示科技研发

中心有限公司

（注 1） 

27,500  27,500  2020/10/13 是 

小计 27,500  27,500  - - 

合计 360,300  222,912  - - 

注 1：重庆翰博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与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两江

投资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2日签署《翰博高新背光模组和研发中心项目代建协议》，重庆翰博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委托两江投资公司建设翰博高新背光模组和研发中心项目，公司提供保证，保证期间到代建合同

债务结束。 

注 2：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系由四舍五入导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审议通过的累计可对外担保总额

度为 41.9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15.13%。本次提供担保后，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签署的担保合同处于有效期内的担保总额度为 36.03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70.66%，实际担保余额为 22.29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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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7.45%。担保均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不存在其他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 

《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等。 

 

特此公告。 

 

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1月 20 日         

 


